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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文化驿站建设指南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高质量建设

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省的实施意见》（浙委办发〔2021〕64

号）精神，加快推进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建设，在人民

群众身边建设一批环境舒适、资源丰富、休闲时尚、人气充足的

公共文化空间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性、

快捷性、舒适性和体验感，现就文化驿站建设提出如下要求。

一、项目界定

文化驿站是指以“嵌入空间”形式建设在人民群众身边，为

人民群众提供文化分享、艺术普及、互动交流、文旅资讯等多种

形式服务的场馆型文化设施。

从组织形式看，文化驿站是县级文化馆的基层服务点。县级

文化馆是总馆，与文化驿站实现资源共建共享，网络互联互通，

定期提供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。

从建设方式看，文化驿站可以依托现有公共文化场馆建设，

实现场馆共享；也可以择址新（改）建；还可以利用社会闲置场

馆（或其他可利用设施）建设。

二、建设目标

到 2025 年，全省所有街道实现文化驿站全覆盖。其中，2022

年建设文化驿站不少于 100 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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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设要求

（一）站舍要求

1.文化驿站选址应立足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要求，

选址人口集中、交通便利的区域进行建设。

2.文化驿站所在空间必须处于相对独立的封闭或半封闭状

态，便于开展各类活动。

3.文化驿站建筑面积不少于 150 平方米，观众座席不少于

30 个。

4.文化驿站建筑外部，必须有市（或县）级文化和旅游部门

统一设计的标识标牌。标识标牌悬挂于建筑外立面醒目位置，具

备夜视功能。

5.文化驿站周边应设立醒目的文化驿站空间方位指向标识。

（二）功能分布

文化驿站内部必须设置核心分享区、观众交流区、品牌展示

区等功能区域。有条件的场馆还可以设置文化展示区、书报阅览

区、便民服务区等个性化区域。

1.核心分享区：建有处于文化驿站核心区域的小型舞台，供

嘉宾进行知识分享、文艺演出等。核心分享区面积不少于 12 平

方米。

2.观众交流区：设置一定数量的桌椅，便于服务对象以排坐、

围坐、小组聚坐等多种形式观看聆听、交流互动。

3.品牌展示区：以墙面固定或者移动式展板呈现，用于展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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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驿站开展的各类品牌文化活动（含品牌简介、服务范围、信

息预告、活动回顾、志愿者风采等）。

4.文化展示区：以墙面固定或者移动式展板呈现，用于举办

当地群众中小型书画及地方特色文化的展览等。

5.书报阅览区：以书报架、陈列架等形式呈现，用于展示文

化和旅游部门为文化驿站提供的各类书籍及刊物，便于参与活动

的群众取阅。

6.便民服务区：利用吧台、便民物品箱、意见本等方式，为

群众提供充电、急救、饮品、简餐等服务。

（三）空间要求

1.区域范围内的文化驿站，应坚持“标识统一，各具特色”

的原则，既体现区域范围内的文化馆总分馆机制，又结合所在区

域的人文精神、社区生活风格凸显站点特色，体现“一站一品”。

2.文化驿站的室内设计，要坚持精致、舒适、温馨，符合年

轻群体审美品味，体现时尚化。

3.文化驿站和其他场馆共享空间的，要考虑空间风格的一致

性，空间功能的契合度要高。

（四）设施设备

1.文化驿站应根据特定的服务内容和对象配备其它相应的

设施设备。

2.文化驿站应配置活动所需的灯光、音响、视频展示设备、

网络等基础设施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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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文化驿站应配置卫生通风、强弱电等保障设施，实现 WIFI

全覆盖。

4.文化驿站应设计应对突发事件的安全疏散路线，并于醒目

位置做标识导引，消防器材配置应符合规范要求。

（五）人员配备

1.文化驿站应配备与其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相适应的工作

人员。

2.文化驿站负责人应具备一定的文化策划、组织管理能力。

3.文化驿站工作人员应具备一定的沟通表达、文案撰写、活

动执行、摄影摄像以及熟练使用现场设备的能力。

4.市县两级文化和旅游部门要重视文化驿站工作人员的培

训工作，每年培训不少于 12 学时。

5.文化驿站安排的分享嘉宾，应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、专业

背景及讲授经验，在当地分享领域有一定的权威性。

四、服务要求

（一）体现正确导向

1.文化驿站提供的服务内容，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
弘扬正能量。

2.文化驿站应结合多元文化开展活动，侧重弘扬和传播当地

特色文化。

3.文化驿站提供的服务要体现公益性，不能涉及商业类营销

活动。



6

（二）体现丰富多元

1.文化驿站服务项目包括讲座、沙龙、演出、培训、展览等

多元类型，以讲述、展示、互动、体验等形式开展。

2.文化驿站服务内容应侧重组织开展符合现代审美、契合年

轻群体口味的优质文化活动，同时包含一定比例的未成年人、老

年人及特殊人群服务内容。

3.总馆要通过政府采购、社会征集、站长推荐等方式，建立

符合当地群众需求的，可点单配送的文化驿站资源库。

4.文化驿站每周开展活动不少于 1 次。

5.每次参与活动人数不应少于 30 人，时长为不少于 60 分

钟，应包含讲述、展示、交流三个环节。

（三）体现规范有序

1.文化驿站应在场馆门口显著位置向公众公示服务范围、服

务内容、开放时间、报名方式、活动规则等信息。

2.文化驿站提供的常态化服务，至少提前 3 天向公众发布

资讯。

3.如遇突发情况，需要临时闭馆或暂停部分服务，应第一时

间向公众发布公告。

（四）体现品质管理

1.市县两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在文化驿站的品牌宣传、资源

配送、人才培训等方面统一管理，实施区域站点一体化连锁运营。

2.市县两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在文化驿站显著位置公示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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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监督电话、开设网上投诉通道等方式，对服务进行监督，应在

5 个工作日内回复处理结果并尽快整改。

3.文化和旅游部门每年要定期对区域内的文化驿站开展满

意度测评。对服务滞后、绩效不高、群众满意度差的文化驿站进

行整改。整改不力的，取消文化驿站牌子。

4.文化驿站要有规划地开展全年服务计划。在做好日常自主

策划类活动的基础上，鼓励探索“社团植入、机构合作”等多元

形式，并积极参与由总馆发起的点单配送、区域联动等主题活动。

5.文化驿站应做好每一次活动的组织策划、宣传报名、签到

管理、活动记录、摄影存档、通讯报道等服务工作。

6.文化驿站应及时了解、收集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，及时向

总馆汇报。

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7日印发


